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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_9D_A9_E5_BE_8B_E5_c122_483369.htm 《律师法》确定律师

事务所的组织形式有三种：国家出资设立的律师事务所、合

作制律师事务所、合伙制律师事务所。我们对这三类律师事

务所进行比较，可以明显区别其优劣。根据《律师法》及司

法部制定的三类律师管理办法，这三种不同性质的律师事务

所的区别主要表现在： 1．设立的主体不同。国资所是国家

根据需要设立，国家根据需要实际是指国家司法行政机关根

据社会对法律服务的需求设立。合作所、合伙所是由符合规

定条件的律师自愿组合设立。 2．出资人不同。国资所是由

国家出资，即由国家核拨编制和经费，而合作所、合伙所是

由发起律师个人出资。 3．对设立律师事务所的人员条件要

求不同。对国资所要求有三名以上专职律师，这三名律师是

由国家核拨编制和经费。对合作所要求有三名以上能专职从

事律师工作的发起人，并且所有的专职律师均为合作人。对

合伙所要求有三名以上已执业三年以上的合伙人。 4．责任

承担方式不同。国资所、合作所以其所有的财产承担有限责

任，合伙所由合伙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5．财产分配归属

不同。国资所的财产归国家所有，实行独立核算，经营管理

方式有：“自收自支”、“差额补助”、“全额管理” 三种

。国资所在编人员的养老、医疗、住房等问题，按国家有关

规定办理。合作所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财产归全体合

作人共有。合作律师事务所存续期间，合作人不得随意分割

、转移律师事务所的财产。合伙所可以根据国家的有关规定



和合作协议、章程确定工作人员的分配方式，确定合伙人的

收益分配。合伙关系存续期间，合伙人的共同财产由律师事

务所统一管理，未经合，伙人会议同意，不得私自分割、挪

用。 6．律师事务所主任行使的权利不完全一样。国资所主

任为律师事务所的法定代表人，对外代表律师事务所，对内

管理律师事务所的日常事务。合作所主任负责律师事务所的

日常管理，对外代表律师事务所。合伙所主任在合伙人会议

的授权范围内管理律师事务所的日常事务，对外代表律师事

务所。 由于上述区别的存在，加上《律师法》出台后，配套

管理规章建设滞后，以及律师机构历史发展沿革的影响，当

前律师事务所体制上的弊端显而易见。 1．名不符实。有些

国资所，名为国资所，实际上国家既未核拨编制，也未投入

资产，律师事务所产权不明晰，律师职责、权利区分不明显

，极大地制约了国资所的发展，有些合作所、合伙所实为单

干，把律师事务变成了“法律个体户”，帐本、发票一人一

本，分摊了房租、水电费后全部装入个人腰包，偷漏税收现

象也较为普遍。 2．合作所和合伙所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合

作所已不适应新世纪律师工作发展的需要。合作所是80年代

末律师工作改革的产物，当时律师工作没有突破公有制占主

导地位观念的束缚，律师事务所尚没有出现私有制模式，所

以无论是《律师法》还是司法部制定的《合作律师事务所管

理办法》都没有明确合作所的性质。合作所到底是国有制、

集体所有制、还是私有制呢?显然它不属于国有制，说它是集

体所有制也有些勉强，因为它象合伙所一样，也是由一些个

人联合发起的，其财产归合作人共有，它与合伙所没有本质

上的区别，因此笔者认为都同属私有制。《律师法》之所以



没有明确合作所系法人单位，其主任不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

，我认为正是考虑到了这一点。但是法律上没有明确合作所

姓“公”还是姓“私”，是不利于律师工作健康发展的。 3

．管理工作难以规范。一是竞争无序。由于律师事务所性质

不同，加上律师事务所内部管理规章不统一，律师事务所、

律师受利益驱动，为揽业务有的不择手段，甚至违法违纪。

二是律师事务所内部管理混乱。由于律师事务所在业务收费

、收入分配、提留财产管理、人员聘用及待遇方面没有一个

统一的规定，律师事务所因此出现了管理混乱的局面。三是

司法行政对律师事务所的日常管理难以到位。不同性质律师

事务所的发起人条件要求不一致，不利于律师事务所的发展

。由于性质各异，管理办法因此不一，实际操作中也就很难

到位。 4．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律师法》第49条

规定，律师违法执业或因过错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由其所

在的律师事务所承担赔偿责任。律师事务所赔偿后，可以向

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行为的律师追偿。这一规定，在合伙所

比较容易实现，因为合伙人之间需要承担连带责任。但就合

作所而言，则很难落实。因为，合作所是以律师事务所的全

部资产对外承担民事责任，由于日前没有法规统一规范合作

所的资产，所以合作人常常转移资产。加之合作人之间不承

担连带责任，一旦当事人索赔则很难实现其权益。 因此我认

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律师机构建设，真正实现体制创新

，更好地促进律师工作的有序健康快速发展。 (1)彻底改革国

资所。由于历史渊源及受全国各地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影响

，国资所尚不能一刀切，少数贫困地区仍有保留国资所的必

要，但必须进行彻底改革，也可以考虑建立公职律师制度。



从1999年起，司法部在全国推行了国资所的改革工作，但是

很不彻底，还留有死角，有些基层司法局考虑局部利益太多

，使改革流于形式，因而影响了律师事业的健康发展。 (2)修

改《律师法》，取消合作制形式，把合作所改制成合伙所。

尽管《律师法》把合作所确定为律师事务所的组织形式之一

，但是实践证明，合作制非但没有优越性，反而束缚了律师

业务的健康发展，所以应当取消。一方面，合作制与合伙制

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它们赖以产生及调整内部民事法律关系

的依据都是《民法通则》，但《民法通则》仅对个人合伙作

出了规定，并没有就个人合作问题作出特别规定，因此在调

整合作所内部民事关系时依然适用个人合伙的法律规定。另

一方面，如上所述，合作制不利于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而

且成为束缚律师事务所规范化、规模化发展的绊脚石。实际

工作中，一些律师已经意识到这样一个问题，合作所和合伙

所相比较，合作制更有利于保护其个人私利，因此，去年以

来湖南就有10多家老牌合伙所改制为合作所，大部分新成立

的律师事务所都选择合作制。如此下去，我国法律服务市场

将更难规范。 (3)建立统一的律师事务所财务管理办法这一点

十分重要。尤其是分配办法。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